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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華民國滑冰協會 

第十二屆第七次理事會會議紀錄 

一、 會議時間：中華民國 108年 6月 15日（星期六）上午 10時 30分 

二、 會議地點：臺北王朝大酒店 2樓貴賓軒 7（臺北市松山區敦化北路 100號） 

三、 出席人員： 

應出席 35人，實到 25人，詳如簽到單。 

四、 列席人員： 

洪調進理事長、洪明堂副理事長、林銘彬副理事長、黃嘉傑副理事長、 

體育署長官林衍辰專員。 

五、 主席：洪調進理事長                  記錄：莊子毅 

六、 主席致詞： 

感謝各位理事撥冗前來參加中華民國滑冰協會第十二屆第七次理事會議，希望藉

由此次會議讓各位理事更加瞭解協會業務。 

七、 報告事項： 

(1) 第十二屆第六次理事會議決議事項，提請追認。 

     說明：1)108年度工作計劃 

2)動用協會定存基金 

3)追任協會第十二屆專項委員會委員名單(選訓委員會、裁判委員會、教

練委員會) 

4)選手申請替代役(體育役)之甄選辦法 

5)追認協會人事薪資結構 

6)報告預訂於 2019年 10月 30日至 11月 3日舉辦「2019年亞洲國際花式

滑冰經典賽」之預算及籌備情形 

7)追認協會新版組織章程 

     決議：與會出席理事全體通過。 

(2) 財務報告，提請討論。 

     說明：正風聯合會計師查核報告，詳見後頁附件：①107年 1月 1日至 107年 12

月 31日之收支決算表、②108年 1月 1日至 108年 12月 31日之收支預算

表、③107年及 106年 12月 31日之資產負債表、④107年及 106年 1月 1

日至 12月 31日之收支餘絀表、⑤107年及 106年 1月 1日至 12月 31日

之基金暨餘絀變動表、⑥107年及 106年 1月 1日至 12月 31日之現金流

量表、⑦107年 1月 1日至 107年 12月 31日之現金出納表。 

決議：與會出席理事全體通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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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會務報告：協會 108年度工作計畫，提請討論。 

說明：108年度工作計畫，詳見後頁附件。 

決議：與會出席理事全體通過。 

八、 討論議程： 

(1) 欲成為協會第十二屆續會會員，須於 2019年 8月 1日至 8月 30日下午五時，

完成常年會費之續繳；逾期未繳常年費者，視同不續會，將喪失會員權利，

提請討論。 

     說明：-個人會員常年會費~新臺幣 500元 

-團體會員常年會費~每一代表新臺幣 1,000元 

(詳如附件組織章程) 

     決議：與會出席理事全體通過。 

九、 臨時動議：無。 

十、 散會。 












